南京市溧水区应急管理局文件 

溧应急字〔2019〕15号
———————————————————————
关于印发《冶金工贸行业危险性作业安全
管理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开发区、各镇（街）安监科（办）、相关企业：

    今年以来，我区连续发生多起冶金工贸企业因对危险性作业管理不到位，防护措施不落实的亡人事故。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意见》（溧政办发〔2015〕18号），决定在全区开展冶金工贸行业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现将专项检查工作方案予以印发，请各安监科（办）、相关企业严格对照工作方案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2019年5月14日

冶金工贸等行业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
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今年以来，我区连续发生多起企业因对危险性作业管理不到位，防护措施不落实的亡人事故。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决定在全区开展冶金工贸行业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通过对冶金工贸行业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生产企业中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隐患，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的单位和个人，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落实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二、时间和范围

本次专项检查从5月中旬开始。重点为全区冶金工贸企业。

三、检查重点内容

按照冶金工贸行业常见的危险作业内容，对生产企业的动火作业、高处作业、特种车辆作业、设备检维修作业、受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动土作业、盲板抽堵作业、外来施工作业、吊装作业、爆破作业等进行现场动态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以下简称“三违”）现象。
四、组织实施方式
（一）企业自查（5月底前）。各地区要立即发动辖区内相关企业和单位，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工作，对本次专项检查的内容开展针对性自查，尤其是落实“意见”进行自查。各企业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建立健全危险作业报备（企业危险作业必须按“意见”要求进行报备）和票证管理制度（企业必须严格执行高处作业、进入受限空间等危险性作业内部审批）。企业在开展危险作业时必须做到:一是认真开展作业前风险分析。严格执行《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2010)、《用电安全导则》（GB13869-2008)、《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规程》（JGJ46-2012)、《高处作业分级》（GB3608-2008)、《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监督暂行规定》（安监总局59号令）、《粉尘爆炸安全规程》(GB15577-2007)等规定、标准，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消除现场隐患，落实作业安全措施。二是严格作业许可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作业、谁负责”，“谁监护、谁负责”原则，确保危险作业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办好作业证后，危险作业负责人必须到现场检查危险作业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尤其是防火、防毒、防爆安全措施），确认作业条件是否具备、安全措施是否足够并落实，相关人员是否按要求现场确认、签字，对手续不完备的，及时制止作业。在作业过程中，必须有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如有异常或者紧急情况的，立即通知停止作业。三是作业结束后及时进行安全验收，确认无遗留隐患后方可结束。
（二）开展检查（5月中旬开始）。开发区、各街（镇）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要组织力量开展全面检查，要检查企业自查自改落实情况，着重对企业执行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意见》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企业存在危险性作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下达相关文书依法处理，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落实防范措施，坚决防止危险性作业因安全管理不到位酿成事故。

（三）执法督查（6月开始）。区应急局将结合年度检查计划、监督检查“双随机”抽查工作和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进行危险性作业的管理情况进行执法督查，对在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危险性作业管理措施不落实的将依法处罚，存在“三违”行为的将从重处罚。专项执法检查采取不提前通知、不事先打招呼、直接到生产现场的方式开展。
五、工作要求
（一）开发区、各镇（街）安监科（办）要督促冶金工贸企业按照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必须五到位”（必须依法生产经营建设、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教育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落实企业负责人责任, 强化安全管理力量，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切实落实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意见》,加强危险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落实专门监护人员，履行作业审批手续，坚决做到没有“三违”现象发生。
（二）各企业要充分认识本次开展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此项工作作为安全生产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强全员培训，明确细化各层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严格依法持证上岗，落实应急处置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强化监管。本次专项检查中对违法违规行为要真抓、严管、重罚，及时纠正，不姑息迁就、不走过场。把查“三违”现象纳入执法检查的重点，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三违”现象要从重从严查处，依法予以上限处罚。对不严格落实执行区政府“意见”要求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上限进行处罚并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记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四）开发区、各镇（街）安监科（办）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心组织，多措并举，有序推进，把加强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抓细、抓实，要引导帮助企业建立有利于解决危险性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制度和办法措施，将其纳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之中，使工作做到自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要建立健全企业台账，隐患整改对帐销号，实现闭环管理，形成安全生产管理的长效机制，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2019年5月14日
